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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延聘及授課時數編配規則 

104.01.29校務協商會議修訂  

112.01.18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專任、兼任、代理代課及資源班教師職務之安排，除本校聘約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外，悉依本規則辦理，受聘教師均應遵守。 

第二條  本校設置教師職務延聘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執行本規則之相關規定。該委員會由

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其組織辦法另行訂定。 

第三條  本校教師職務名稱如次： 

一、 資源班教師（含各類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師） 

二、 科任教師（擔任各學科及各學習領域授課） 

三、 教師兼任導師（各年級普通班級任教師） 

四、 教師兼任組長（依職掌執行行政業務） 

五、 教師兼任主任（依職掌推展行政業務） 

第四條  教務處應於每年五月底前以公開方式完成第一階段教師職務編配，其作業程序如下： 

一、 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各年級之授課科目與各學習領域（科目）之授課節數，依各學科

（學習領域）開缺。 

二、 學校與教師會依據本校員額編制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需要制定各類教師減課原則。 

三、 全體現職教師填報職務異動積分調查表(如附件一)，積分相同時，排序考量標準為(一)

年齡(二)本校任教年資(三)個人任教年資(四)公開抽籤。積分表若有修正，應召開全

校專任教師會議議決。 

四、 教務處彙整積分表後提交本委員會審議並公佈各類教師職務缺額一覽表、各類教師兼

職減課一覽表及全體教師積分排序表。 

五、 現職兼任主任、組長、資訊系統師、資源班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及閱

讀教師於第一階段教師職務分配作業前，先徵求教師意願，由校長同意後任用之。若

組長、資訊系統師、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及閱讀教師於第一階段教師職務分

配作業前無法確認，則列入職缺進行公開選填。 

六、 職務延聘委員會進行公開職務選填作業。 

七、 教務處公告教師職務。 

第五條  第一階段職務作業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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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四、六年級導師聘任原則 

（一） 當學年度之一、三、五年級導師，除當事人或相關處室提出異議外，以續任

原班職務為原則，毋須經由比分作業。 

（二） 當學年度之一、三、五年級導師為代理教師，若該師獲本校續聘，以續任該

班為原則，不予開缺。 

二、 教師選填職務原則 

（一） 教師選填職務依須專長認證之職務、不須專長認證之職務之順序，分二梯

次選填，符合各科專長認證之教師，得依專長認證科目參加第一梯次選

填。第一梯次選填時未被選填之職務，併入第二梯次開放選填。各梯次選

填時，全校教師按積分之高低順序親自選填職務，如本人無法出席，可以

書面委託他人選填。。 

（二） 教師選填科任教師、資源班教師須符合教育部(局)法定規定及依據課程計

畫領域(加註)專長認證相關規定為標準。若無教育部(局)法定專長認證規

定，則教師須符合本校學經歷標準為優先，上述學歷以相關科系(所、組)

之畢業證書為憑，經歷以積分表相關規定為準。 

（三） 若有需聘用代理教師，代理教師平均分配於各學年、各領域。 

（四）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若本校職務需求或選填結果，

有代理代課教師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須陳報教育局核准。若教育局不核

准，則重新辦理延聘。 

三、 為尊重資深教師與校園倫理，每年保障該學年度參與選填人數教師百分之三名額

(無條件捨去至整位數)，依實際年齡順序逕行選填職務，毋須經由比分作業。 

四、 擔任新學年度教師會會長及兼任輔導教師得免兼導師職務。 

第六條  第二階段教師職務編配作業於八月一日前公佈之，其作業原則如下： 

一、 本階段之缺額包含第一階段作業後未填寫之職務缺額及教師完成職務安排定案後，

有教師辭聘或異動時所留之職缺。 

二、 本階段之缺額由教務處依法定資格、學校需求，個人意願，就初聘教師、代理代課

教師及尚未決定職務教師中逕行聘任之。 

第七條  本校教師無正當理由不參與選填職務異動志願者，應在第二階段接受教務處所做之行政

考量或專業安排，不得提出異議。 

第八條  學校與教師會依據本校員額編制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需要制定各類教師減課原則，減課

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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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顧及國小學童身心發展及生活教育之落實，兼任導師職務教師應以國語(語文領域)及

數學(領域)為必教科目。 

二、教師之授課時數依教育局頒布『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補充規定』辦理。 

三、減課時數本於學校發展之需要，得於教師兼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學生社團與童軍

活動指導、輔導工作、學校行政人員、學校教師會及其他配合學校發展等人員，由學

校視實際情況可彈性運用節數，經校內行政程序得酌予減授每週授課節數。所謂「校

內行政程序」，即由教務處彙整本校編餘節數編配之提案，送交本校「編餘節數編配會

議」。另本校「編餘節數編配會議」組成，由教師會推派 8人及學校行政推派 6人組成

之。 

第九條  學校於教師職務延聘作業前得保留「該學年度參與選填人數」十分之一以內之缺額(無

條件捨去至整位數)。教師如有積極或消極特殊因素，可由各處室或當事人提出，得經

教師職務延聘委員會研商決定後，於公開選填志願作業前，逕行聘任職務，其數額需

併含在前述十分之一範圍內。 

第十條  各項職務之附帶義務，科任教師選填該項職務後即應遵守，拒絕接受或配合教師，應由

負責業務主管提報職務延聘委員會，於下年度積分審核作業時調降其積分排序。 

上述各項職務之附帶義務如下： 

一、全校性或各學年所舉辦之各項教育活動應積極配合計劃內容協助辦理。 

二、教師職務確立後應進入主要授課領域之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或各學年課程小組。 

三、自然(自然科學領域)：指導校內校外科展。 

四、音樂(藝術)：指導樂隊、合唱團、直笛團校內校外音樂比賽及校內展演活動。 

五、視覺藝術(藝術)：指導學生校內外美術比賽及協助校內活動展出。 

六、體育(健康與體育)：指導體育團隊、協助運動競賽裁判及場地器材相關事項。 

七、社會(社會領域)：協助鄉土資源調查、教材編寫事宜。 

八、國語(語文領域)：指導國語文競賽及評審佈置相關事宜。 

九、英語：指導英語競賽及評審佈置相關事宜。 

十、本土語、新住民語母語：指導本土語(閩、客、原住民等) 及新住民語競賽及評審佈置

相關事宜。 

十一、電腦(資訊領域)：指導資訊競賽及評審、協助電腦教室維護管理。 

十二、資訊系統師：協助責任區內資訊設備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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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閱讀教師： 協助推動全校閱讀教育。 

第十一條  本規則在執行作業過程中，如有未盡事宜，得委由學校與教師會會商解決方式。 

一、第一階段職務延聘，選填完成，若不需報局於三個工作日內公告，若需報局，則待局

復文核准後三個工作日內公告。 

二、行政對教師職務選填結果有不同意見，須於公告前，向本委員會提出異議。 

三、教師對公告結果與選填職務不同時，教師本人得於公告後三個工作日內，向本委員會

提出異議。 

四、針對上述異議，本委員會須邀請當事人和教師會代表列席，召開「協商會議」。 

第十二條  本規則由校長與教師會協商後，提請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